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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18 年 1 月 2 6 日  
 
 
總目 186－運輸署  
分目 00 0 運作開支  
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為推行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而建立新的系統以處理補貼金

額、更改相關軟件及硬件、安裝為計劃專設用以領取補貼及登記月票／

日票費用的閱讀器」  
 
 

請各位委員批准－  
 

( a )  在總目 18 6「運輸署」分目 70 0「一般非經常開
支」項下新開立一筆為數 6 , 98 5 萬元的非經常承
擔額，為推行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建立新的

系統以處理補貼金額、更改相關軟件及硬件、

安裝為計劃專設用以領取補貼及登記月票／日

票費用的閱讀器；以及  
 
( b )  把運輸署 2 01 7 -18 年度常額編制內所有非首長

級 職 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總 值 上 限 提 高

1 2 ,6 67 ,3 80 元 ， 即 由 81 0 ,1 44 ,0 00 元 增 至

8 2 2 , 81 1 , 38 0 元，以開設 1 5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
位 (包括 13 個常額職位和 2 個有時限職位 )，以
推行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問題  
 
 政府需要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下稱「計劃」 )，為日常使用
本地公共交通服務出行 (包括香港鐵路 (下稱「港鐵」 )、專營巴士、公
共小型巴士、渡輪、電車、街渡及提供居民服務 (下稱「邨巴」 )和提供
僱員服務 (下稱「員工巴士」 )的非專營巴士 )而相關開支較高的市民減
輕負擔。   



FC R ( 2 01 7 -1 8) 55  第 2 頁  

建議  
 
2 .  運輸署署長建議在 2 01 7- 18 年度開立一筆為數 6 ,9 85 萬元的非經常
承擔額，用以建立新系統以處理補貼金額、更改相關軟件及硬件、安

裝為計劃專設用以領取補貼及登記月票／日票費用的閱讀器。此外，

運輸署署長建議在 2 01 7 -18 年度把運輸署常額編制內所有非首長級職
位按薪級中點估計的年薪總值上限提高 12 ,6 67 ,3 8 0 元，以開設 1 5 個非
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包括 13 個常額職位和 2 個有時限職位 )，以開展推
行計劃的準備工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以上建議。  
 
 
理由  
 
計劃目的  
 
3 .  政府在 20 1 7 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免入息審查的計劃，減輕市
民的公共交通費負擔。在計劃下，政府會向相關開支超出指定水平的

市民提供一定程度的補貼。我們建議將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指定水平定

於 40 0 元，政府會為超出這水平的實際公共交通開支提供 2 5 % 的補
貼，補貼金額以每月 3 00 元為上限。建議的補貼方式及水平，已同時
顧及為公共交通開支較大的市民減輕日常出行交通費用負擔的政策目

標，以及避免對市民出行習慣做成太大影響，以致影響公共交通服務

資源分配及加重公共交通系統負擔的考慮。計劃涵蓋的公共交通服務

範圍包括港鐵、專營巴士、公共小型巴士 (包括綠色專線小巴 (下稱「專
線小巴」 )及紅色小巴 (下稱「紅巴」 ) )、渡輪、電車、街渡，以及邨巴
和員工巴士。  
 
 
具體安排  
 
4 .  在計劃下，市民透過八達通卡支付的上述公共交通服務費用，以

及以任何支付方式購買上述服務月票／日票的費用，均會計算在每月

公共交通開支之內。  
 
5 .  市 民 在 每 月 的 指 定 日 子 開 始 ， 可 透 過 八 達 通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 約

5 0  個八達通服務站、或在全港 93 個港鐵站及 5 個輕鐵顧客服務中心為
計劃專設的八達通閱讀器拍卡，將上 1 個月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自動
儲入八達通卡。為方便市民有足夠時間領取補貼，領取每月補貼的限

期為 3 個月。除此以外，政府正與大型便利店／超級市場積極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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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市民可在有關商鋪透過八達通卡領取補貼。現時已有 2 間連鎖便利
店公司及 1 間大型超級市場表示願意提供領取補貼的服務，共涉及約
1  60 0  間商鋪。  
 
6 .  現階段，我們考慮到計劃須簡單、易明和操作簡便，盡量在實施

時對市民影響最小。鑑於現時市民普遍使用八達通卡而非其他電子支

付技術支付上述公共交通服務的日常費用，我們認為現階段通過現有

八達通的平台實施計劃最為合適。政府亦一直歡迎公共交通業界引進

新收費科技或平台，但須同時確保繳費系統穩健可靠、易於使用和高

效率，以及不妨礙公共交通運作和影響路面或交通情況。為此，運輸

署已在 20 1 7 年 6 月發出相關指引。若日後公共交通業界按指引引進新
電子繳費系統收取車資，我們亦持開放態度，因應實際情況研究將該

新電子繳費系統納入計劃的可行性。  
 
 
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措施  
 
7 .  在計劃下，政府將落實一系列監管措施，確保公帑運用得宜，並

盡量減少濫用情況。運輸署會與計劃所涵蓋的所有公共交通營辦商制

定審計準則，以加強監控，並要求相關營辦商在計劃推行前以及每年

向政府提交由獨立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準則所擬備的報

告。運輸署也會定期查核由公共交通營辦商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交

有關計劃的記錄及報表，若發現懷疑個案，會轉交警方跟進。  
 
8 .  至於邨巴、員工巴士、紅巴及街渡服務，其營運模式相對較為靈

活，收費亦無須運輸署審批。因此，在涵蓋這 4 種公共交通服務的同
時，運輸署須在現行的規管制度下，採取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措施，以

適度管理風險，盡量減少計劃可能被濫用的情況。我們建議日後上述

4  種公共交通服務的營辦商如有意加入計劃，須先符合基本條件 (例如
營辦商須為持有商業登記的法人、與運輸署簽訂合約，以及安裝八達

通收費系統等 )，然後向運輸署提出申請，並承諾必須遵守特定的營運
要求，包括須定期提交營運資料、準時上傳透過八達通系統收費的交

易記錄等。此外，運輸署會採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包括進行定期運輸

調查以收集有關服務的營運資料及乘客數據、審核營辦商提交的營運

資料及核對八達通系統收費的交易記錄等。如在監管過程中發現個別

營辦商未有遵守計劃下的營運要求，視乎其性質及嚴重程度，運輸署

會向該營辦商發出警告信，甚至暫時或永久將其服務剔出計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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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及推行時間表  
 
9 .  落實計劃需要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並牽涉多個服務提供者，當中

包括建立新的系統以計算、分發及結算補貼金額、更改相關軟件及硬

件、安裝為計劃專設的八達通閱讀器等。運輸署亦須審核相關系統及

配套是否符合政府要求，以及審批有意被納入計劃的邨巴、員工巴士、

紅巴及街渡營辦商所提出的申請等。因此，我們預計計劃會在撥款獲

批後的 1 年內 (即 2 0 19 年第一季或之前 )落實。當計劃落實並運作順暢
後，政府會檢討計劃，以檢視其成效及對市民出行習慣以至整體公共

交通佈局及財政的影響。我們預計在計劃落實約 1 年後開展檢討工作。 
 
 
對財政的影響  
 
經常開支  
 
1 0 .  為盡快開展計劃的準備工作，運輸署需要在 20 17 - 18 年度起開設
1 5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包括 13 個常額職位及 2 個有時限職位 )推行
計劃，確保計劃可順利推展和運作，以及處理邨巴、員工巴士、紅巴

及街渡營辦商加入計劃的申請，落實監管措施。因此，運輸署署長建

議把運輸署 2 01 7 -1 8 年度常額編制內所有非首長級職位按薪級中點估
計的年薪總值上限提高 12,667,380元，即由 810,144,000元增至 822,811,380
元。如委員批准建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根據獲轉授權力，於 2017-18
年度在總目 1 86「運輸署」分目 00 0 項下追加撥款 21 6 萬元，以支付上
述的額外人手開支。  
 
1 1 .  若計劃在 20 19 年第一季推出，我們預計 20 18 -1 9 年度就推行計劃
所需的經常開支約為 4 , 50 0 萬元，當中包括人手及行政費用 (例如進行
運輸調查的費用、審核內部監控系統的費用、計算及領取補貼的服務

費用、相關系統的營運及維修保養費用等 )；而從 20 19 -2 0 年度開始，
涉及全年的經常開支約為 6 , 90 0 萬元。  
 
1 2 .  至於補貼金額方面，政府估計每年約為 23 億元，超過 220 萬名八達通
卡持有者可受惠於計劃。若計劃在 2019 年第一季推出，在 2018-19 年度派
發的補貼金額約為 5 億 7 , 50 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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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計劃在 20 18 - 19 及其後年度所需的經常開支會在有關年度的財政
預算中反映。  
 
 
非經常開支  

 
1 4 .  正如上文第 9 段所述，推行計劃需要建立新的系統以計算、分發
及結算補貼金額、更改相關軟件及硬件、安裝為計劃專設的八達通閱

讀器等。因此，運輸署署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6 , 98 5 萬元的非經常承擔
額，用以支付上述工作的費用。估計開支分項數字如下－  
 

 千元  

( a )  建立新系統以計算、分發及結算
補貼金額  

3 0 ,0 00  

( b )  更改相關公共交通營辦商、便利
店／超級巿場的系統  

1 2 ,5 00  

( c )  採購及安裝八達通閱讀器  2 1 ,0 00  

( d )  應 急 費 用 ( 上 述 ( a ) 至 ( c ) 項 的
1 0 % )  

6 , 35 0  

總計  6 9 ,8 50  

 
1 5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a )項， 3 ,0 00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付建立新
系統的費用，以計算、分發及結算每張八達通卡每月應獲得的補貼金

額。  
 
1 6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b )項， 1 , 25 0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付相關公
共交通營辦商、便利店／超級市場為配合計劃而需更改系統的費用。  
 
1 7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c )項， 2 ,1 00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付採購及
安裝八達通閱讀器的費用，供市民領取補貼及將月票／日票的費用與

八達通卡記錄掛鉤。  
 
1 8 .  關於上文第 1 4 段 (d )項， 6 35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應急費用，款項為
上文第 1 4 段 ( a )至 ( c )項的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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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我們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   千元  

2 0 17 -1 8   3 4 ,0 00  

2 0 18 -1 9   3 5 ,8 50  

總計   6 9 ,8 50  

 
 
公眾諮詢  
 
2 0 .  政府在 20 1 7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推出計劃，減輕市民的交通費
負擔。當時政府初步建議計劃涵蓋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渡輪

及電車。政府曾在 20 1 7 年 1 0 月 2 0 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稱「事
務委員會」 )政策簡報會簡介計劃的初步構思，並聽取委員意見。政府
亦留意到市民及公共交通業界對建議計劃提出的意見。整體而言，巿

民歡迎政府推出計劃並同意計劃能有助減輕他們的交通費用負擔。不

過，我們亦留意到有意見要求政府把計劃擴展至邨巴及紅巴，令經常

使用這 2 種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巿民受惠。  
 
2 1 .  考慮了推出計劃的政策目標及各持份者的意見，政府決定在營辦
商願意遵守一些特定營運要求的大前提下，將計劃擴展至邨巴、員工

巴士、紅巴及街渡。我們已在 2 01 8 年 1 月 9 日就最新建議方案諮詢事
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計劃的最新方案。事務委員會支持將這項建

議提交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盡快開展計劃的準備工作。  
 
 
背景  
 
2 2 .  公共交通服務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每天超過 1  20 0 萬人次
使用公共交通服務。政府在 20 17 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免入息審查
的計劃，減輕市民的交通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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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原則上，計劃推出時已可涵蓋全部相關公共交通服務，即港鐵、
專營巴士、專線小巴、紅巴、渡輪、電車、邨巴、員工巴士及街渡。

就邨巴、員工巴士、紅巴及街渡而言，營辦商須受上文第 8 段所提及
的營運要求所規管，並須在符合基本條件後，才可向運輸署提交申請。

視乎他們提交申請的時間，以及能否提供足夠和準確的資料，我們預

計計劃推出初期未必涵蓋所有營辦商，部分營辦商可能會分階段參與

計劃，而有部分亦可能因爲各種考慮因素而不申請參與計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  
2 0 18 年 1 月  
 
 
 
 
 
 
 
 
 
 
 
 
 
 
 
 
 
 
 


